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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先生：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貴處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來函收悉，現謹就函中提出

的《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

草案》」）相關事宜，回覆如下。  

 

 我們必須指出，貴處來函提出的問題，並非基於任何實

際情況提出。因此，就貴處提出的問題，我們只能作一般性

的回覆。該等回覆在實際情況下如何適用，須視乎具體事實

作個別考慮。  

 

(1) 詮釋《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

站設立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 ”的合作安排》（以下簡稱

「《合作安排》」）第三、四及七條的法律  

 

立法會CB(4)720/17-18(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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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香港特區」或「特區」）

政府於 2018 年 2 月 22 日回覆立法會秘書處所發出的覆函（立

法會 CB(4)631/17-18(01)號文件）的第二部分所言，香港法

院應該有權就《條例草案》的任何條文，以及列於附表 1 的

《合作安排》第三、四及七條的解釋作出裁決。香港法院應

該會按香港適用的法律作出裁決。  

 

(2) 《基本法》第 18 條  

 

終審法院在吳嘉玲  訴  入境事務處處長 1
 一案中認

為，目的和背景是憲法解釋的基石。終審法院確認《基本法》

旨在實施獨特的「一國兩制」原則，和所有憲法性文件一樣，

《基本法》亦旨在分配及界定權力 2。時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李國能就《基本法》的解釋方法及目的作以下分析：  

 

「75. 關於目的方面，制定《基本法》的目的是按照《聯

合聲明》所闡述及具體說明的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

策，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成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離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實行高度自治。在確定《基

本法》某項條款的目的時，法院可考慮該條款的性質，

或《基本法》的其他條款，或參照包括《聯合聲明》在

內的其他有關外來資料。  

 

76. 有關文本所使用的字句，法院必須避免採用只從字

面上的意義，或從技術層面，或狹義的角度，或以生搬

硬套的處理方法詮釋文意。法院必須考慮文本的背  

景。《基本法》某項條款的文意可從《基本法》本身及

包括《聯合聲明》在內的其他有關外來資料中找到。法

                                                 
1
  終院民事上訴 1998 年第 14 號（ 1999 年 1 月 22 日），英文判決書

收錄於 (1999) 2 HKCFAR 4。  
2
  吳嘉玲，第 6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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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也可藉用語傳統及文字慣用法去了解所用的文字的

意思。」  

 

終審法院在入境事務處處長  訴  莊豐源 3
 一案中清楚

說明：  

 

「為協助解釋有關條款，法院會考慮《基本法》的內容，

包括《基本法》內除有關條款外的其他條款及其序言。

這些均屬有助於解釋的內在資料。  

 

有助於瞭解《基本法》或《基本法》某些條款的背景或

目的的外來資料，一般均可用來協助解釋《基本法》。

這些可供考慮的外來資料包括《聯合聲明》，以及於 1990

年 4 月 4 日通過《基本法》之前不久，即於 1990 年 3

月 28 日提交全國人大審議的《關於基本法（草稿）的

解釋》。審議上述解釋時以及簽署《聯合聲明》時，本

地法例的狀況很多時也會用作解釋《基本法》的輔助資

料。雖然《基本法》於 1997 年 7 月 1 日才實施，但由

於《基本法》的背景及目的是在 1990 年制定《基本法》

時確立，故一般來說，與解釋《基本法》相關的外來資

料是制定前資料，即制定《基本法》之前或同時期存在

的資料。」 4
 

 

根據終審法院在吳嘉玲及莊豐源的判決，有助於理解

《基本法》的外來資料，包括（但不限於）《聯合聲明》、通

過《基本法》之前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的《關於基本

法（草稿）的解釋》、制定《基本法》之前或同時期存在的

資料，當時的本地法例的狀況也可作解釋《基本法》的輔助

                                                 
3
  終院民事上訴 2000 年第 26 號（ 2001 年 7 月 20 日），英文判決書

收錄於 (2001) 4 HKCFAR 211。  
4
  莊豐源，第 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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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基本法》某項條款的文意，亦可從《基本法》本身

找到。  

 

就《基本法》第 18 條而言，一個有助於解釋該條款的

重要資料是《基本法》第二章。《基本法》第 18 條載於《基

本法》第二章，闡述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第二章是《基

本法》第 18 條最直接的背景，必須加以考慮。第二章是關

於國家授予了哪些權力給香港特區和保留了哪些權力給中

央機構。  

 

因此，《基本法》第 18 條的原意是要限制全國性法律在

特區範圍內對所有人一般性適用，以免從而損害特區的高度

自治權及法律制度。這與「內地口岸區」實施內地法律的情

況截然不同。  

 

1. 「內地口岸區」是根據《合作安排》及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為特殊目的（即為

高鐵乘客辦理內地通關手續）而設立的（涵蓋範

圍不是全香港特區）。  

 

2. 內地法律在「內地口岸區」實施的對象主要是高

鐵乘客（不是所有在香港的人）。  

 

3. 實施的機構是內地機構（不是香港機構在全港執

行）。  

 

4. 整個安排不影響香港的出入境制度。  

 

5. 重點是，市民可自行選擇是否乘搭高鐵並進入「內

地口岸區」。安排沒有將內地法律強制施加於任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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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乘客進入「內地口岸區」，猶如他們選擇進入另一

個司法管轄區（如羅湖、福田口岸等），並接受該

區的適用法律。  

 

(3) 《基本法》第 19 條  

 

《基本法》第 19 條載於《基本法》第二章。該條文的

主要目的，是從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角度去規定香港特區

的司法權和審判權。司法機構的架構、權力和職能是載於《基

本法》第四章第四節，而非《基本法》第 19 條。  

 

《基本法》第 19(2)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除繼

續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

外，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原有的法

律制度和原則包括了立法限制法院的審判權。  

 

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前，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可以

透過成文法規限制。例如，在香港特區成立之前，憑藉《國

際組織及外交特權條例》（香港法例第 190 章），外交豁免權

和國際組織豁免權都限制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上述豁免權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後，繼續得到香港法律的承認。  

 

(4) 符合相稱驗證準則的限制  

 

我們認為有合理理據證明《條例草案》符合相稱驗證準

則或原則。  

 

首先，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讓香港可充分享有

高鐵高速高效優勢，確保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運輸、經濟和

社會效益。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設立「內地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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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對保持香港特區經濟長期發展非常重要。同時，要讓

大量人流在西九龍站高效快速地通過兩地的出入境管制，香

港特區及內地的司法管轄權必須清楚劃分。因此，我們認為

《條例草案》對香港法院司法管轄權的限制，應能符合相稱

驗證準則的首兩個步驟，即為了達致合法目的並與達致該目

的有合理關聯。  

 

至於第三個步驟，特區政府和中央有關部門商討後，雙

方認為「一地兩檢」安排必須在運作上穩妥可行，並且不會

引起任何保安上的問題。因此，雙方同意在「內地口岸區」

實施內地法律，並在此前提下，就保留事項繼續適用香港特

區法律及受香港法院管轄。保留事項涉及「內地口岸區」內

的土地管理、鐵路營運和安全的事宜、「內地口岸區」內建

築物日後作結構改動和維修養護、在「內地口岸區」範圍內

工作的香港員工的勞工權益保障等。  

 

同時，「內地口岸區」只處於一個特定有限的空間，「內

地口岸區」不包括「內地口岸區」周邊的空間或西九龍站的

其他地方。除「內地口岸區」這約 109 000 平方米（佔西九

龍站的總建築樓面面積約四分之一）有限範圍外，香港法院

在西九龍站的司法管轄權完全不受影響。所以我們相信《條

例草案》對香港法院司法管轄權的限制，應能符合相稱驗證

準則的第三個步驟。  

 

至於相稱驗證準則的第四個步驟，旨在檢驗相關限制是

否能在所得的社會利益與受憲法性法律保護的個人權利被

侵蝕兩者之間，取得合理平衡。由於所有乘客均會被告知在

「內地口岸區」司法管轄權的安排，他們可自由選擇是否乘

坐高鐵來往香港及內地。在此情況下，《條例草案》為落實

「一地兩檢」，而對香港法院的管轄權所施加的限制，應能

符合社會整體利益，既顧及希望乘搭高鐵往返內地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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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減損特區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又不影響其他不

打算乘搭高鐵的人士，應可符合相稱驗證準則的第四個步

驟。  

 

(5) 終審法院同意終審權可以受合理限制  

 

《基本法》第 82 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屬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相關的終審法院判決，見一

名律師  訴  香港律師會及律政司司長 5、莫乃光  訴  譚偉豪 6

和三和海事工程有限公司  訴  寶亨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7。  

 

在上述案例中，終審法院決定立法機關對終審法院的終

審權所施加的限制是否符合《基本法》第 82 條時，考慮了

有關限制是否為了達致合法目的並與達致該目的有合理關

聯、有否超逾為達致該目的所需者（或是否明顯欠缺合理基

礎）、及是否已在整體利益與個人權利之間取得公正平衡（統

稱「相稱驗證準則」）。  

 

假若法庭採用相稱驗證準則檢視《條例草案》的合憲

性，我們認為《條例草案》符合該準則，有關理據已在前文

第四部分詳細說明。  

                                                 
5
  終院民事上訴 2003 年第 7 號（ 2003 年 12 月 19 日），英文判決書

收錄於 (2003) 6 HKCFAR 570。  
6
  終院民事上訴 2010 年第 8 號 (2010 年 12 月 13 日 )，英文判決書

收錄於（ 2010） 13 HKCFAR 762。  
7
  終院民事上訴 2016 年第 10 號 (2017 年 5 月 29 日 )，英文判決書

收錄於 (2017) 20 HKCFAR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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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草案第 3(1)(b)及 6(1)條符合《基本法》第 22(3)條  

 

《合作安排》必須透過本地立法以保障可以順利和依法

實施。《條例草案》其中一個目的，是讓內地人員在西九龍

站「內地口岸區」按《合作安排》的相關規定執行職務。  

 

換言之，只有在《條例草案》制定為條例並成為香港法

律一部分後，內地人員才可以在「內地口岸區」執行職務。

因此，我們認為《條例草案》並無牴觸《基本法》第 22(3)

條。  

 

(7) 詮釋《基本法》第 7 條  

 

終審法院在莊豐源一案中清楚說明，用作解釋《基本法》

的輔助資料包括審議《關於基本法（草稿）的解釋》時以及

簽署《聯合聲明》時的本地法例的狀況（見前文第 (2)部分）。 

 

正如我們在 2018 年 2 月 22 日的覆函指出，我們考慮《基

本法》第 7 條中「個人、法人或團體」的含意時，參考了《釋

義及通則條例》（香港法例第 1 章）第 3 條就「人、人士、

個人、人物、人選」作出的解釋。此條文在制定《基本法》

前已存在，因此可作為協助瞭解《基本法》第 7 條的背景或

目的之外來資料。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鄭朗峰     代行）  

 

 

二零一八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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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律政司司長  

保安局局長  




